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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第644次擴大處務會議紀錄 

時 間：113年6月28日(星期五)上午9時 

地 點：本處7樓會議室 

主持人：劉瑞麟處長         紀錄：周士騰 

交通局長官蒞臨視導：(請假) 

出席單位及人員 

副處長              劉嘉祐 

總工程司    張仲杰 

主任秘書       (公出) 

黃副總工程司  黃皇嘉 

鄭副總工程司  鄭麗淑 

規劃科     李薇婷   陳曉崴 

設施科     黃俊翰   黃華宇 林定憲   廖崇耀   鄒瑀 

工務科     梁筠翎  崔凱鈞   王秋景   張致遠 

工程隊     王耀鐸  李岱蔚   陳建錩 

交控中心    蔡于婷  吳育緯   鄧琇文 

會計室     馮郁晴 

人事室     郭惠娥 

政風室     王鵬圖 

秘書室     鄭維邦   黃亭郡 

府會聯絡員   林佳睿 

壹、確認第643次擴大處務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確認備查。 

貳、歷次處務會議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略) 

主席裁示： 

一、 第628次第3項「101頂樓裝設 CCTV 案，安裝成本及

場地租金費用較高，請再評估成本效益。」案：繼續

列管。 

二、 第632次第2項「行人及高齡者友善試辦區申請補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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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掌握進度。」案：解除列管。 

三、 第639次第3項「行人跨越牌面貼除請儘速完成並建立

基本資料。」案：繼續列管。 

四、 第640次第2項「請建立標線補繪機制。」案：繼續列

管。 

五、 第640次第3項「請評估試辦太陽能提供號誌用電可行

性。」案：繼續列管。 

六、 第641次第2項「路口行穿線及停止線旁停車格位視距

檢討及準則訂定，請併入本處路口設計手冊。」案：

解除列管。 

七、 第641次第3項「換電站標示請儘速於開議前修訂完

成，並檢討是否屬於人民申請案件。」案：繼續列

管。 

八、 第641次第6項「請檢討閃光路口改三色運作，請訂

定計畫，優先調整各分局提出之路口。」案：解除

列管。 

九、 第641次第8項「47處路口內槽化線改善案，請掌握

辦理進度。」案：解除列管。 

十、 第642次第3項「UPS放置路段或路口號誌之選點邏

輯請再討論。」案：解除列管。 

十一、 第643第1項「請每月統計施工單位標線型人行道復

舊之查核情形。」案：繼續列管。 

十二、 第643第2項「交委會市政考察行程 B2簡報室投影

設備、參觀走廊麥克風及光筆等設備，請研議改

善。」案：繼續列管。 

十三、 第643第3項「二殯本處應辦事項，請再檢核是否已

完成。」案：繼續列管。 

參、議會列管案件 

主席裁示：繼續列管。 

肆、市長與里長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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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繼續列管。  

伍、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 新聞聯絡員報告： 

主席裁示：請將「交通安全年」內化為採訪習慣；另宣

導物品、簡報檔等須加註「交通安全年」宣

導字樣。 

二、 府會聯絡員報告： 

 主席裁示：會勘務必準時出席，若須改期，先以電話聯

繫出席單位；如會勘事項窒礙難行，先回處

內討論，切勿出現答應後無法執行之狀況。 

三、 規劃科李科長報告 

主席裁示： 

(一) 車流模擬及消防救援車輛出勤優先號誌案，請提甘

特圖。 

(二) 請會計室協助流量調查預算回編事宜。 

四、 設施科黃科長報告 

主席裁示： 

(一) 標線型人行道改實體分隔人行道，明年預計施作20

處，請設施科、規劃科各列10處。 

(二) 國小周邊路段彩色標記行穿線，請列出已出圖及完

成路段資料。 

(三) 淨寬不足人車共道牌面，請列出每個月拆除10公里

路段資料。 

五、 工務科梁科長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六、 工程隊王隊長報告 

主席裁示：部分控制器有電源接錯情形，請檢核各路口

狀況，如有異常請儘速改善。 

七、 交控中心蔡主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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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一) 請同仁務必於6月30日之前完成公文系統電子簽章

元件更新。 

(二) 新設號誌時制設定，如為時段性三色應檢討將5-7

時納入三色，請規劃科及設施科辦理。 

八、 會計室馮主任報告 

主席裁示： 

(一) 中央補助款納入預算部分，請各科室務必於年底

前結案，不得辦理預算保留。 

(二) 7月底主計處及8月底前交通局將蒞處查核內控，

請各科室預先備妥資料。 

(三) 請參考主計處「臺北市政府友善經費報支專區」簡

化核銷流程。 

九、 人事室郭主任報告 

  主席裁示： 

(一) 請各主管注意同仁超時加班情形，尤其部分同仁已

連續3個月以上超時加班，請將業務適當調配，以

維護同仁身心健康。 

(二) 請各主管核實審核同仁加班之必要性，不得浮濫。 

(三) 有關新進人員之輔導考核，請各輔導員依相關規定

詳實填寫輔導考核紀錄表。 

十、 政風室王主任報告 

    主席裁示：依規定必須辦理財產申報之主管，務必於就

職三個月內申報。 

十一、 秘書室鄭主任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十二、 大事紀：洽悉。 

陸、臨時動議及指裁示事項： 

一、 局務會議提出二殯周邊交通試封閉及7月17日夏日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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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節交通疏導案，請交控預為準備。 

二、 7月11日上午9時加開臨時擴大處務會議。 

散會(上午10 時45分) 


